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1004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650051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 612 号银海国际公寓 D 座 1302 室

昆明正原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金耀生,刘冠群(0871-63133321)

发文日：

2025 年 07 月 17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2322872753.9 发文序号：2025071600921160 

案件编号： 5W141704

发明创造名称： 一种二合一无人机电池充电设备

专利权人： 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无效宣告请求人： 刘梦婷 

无 效 宣 告 请 求 受 理 通 知 书

专利权人：

2025 年 07 月 10 日无效宣告请求人对上述专利权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经形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

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准予受理。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1 个月内对该无效宣告请求陈述意见；期满

未答复的，不影响国家知识产权局审理。意见陈述书提交一式两份，并注明案件编号和专利号。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73 条的规定，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

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专利

说明书和附图，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不得修改图片、照片和简要说明。修改同时还应当符合专利审查指

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 4.6 节有关无效宣告程序中专利文件修改的规定。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第 2.2.1 节的规定，对对方当事人提交外文证据的中文译文内容有异议

的，应当在上述指定期限内对有异议的部分提交中文译文。未提交中文译文的，视为无异议。

  

审查员：徐曼玉

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1004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随本通知书将下列文件转送专利权人：

1、2025 年 07 月 10 日请求人提交的无效宣告请求书及其所附附件

  

附：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授权委托书



专 利 权 无 效 宣 告 程 序 授 权 委 托 书

101003

2022.10

专   利   号 案件编号

发明创造名称

无效宣告请求人

专  利  权  人

委托人：

姓名或名称                                                   电话                      

通信地址                                                     邮编                      

被委托人：

专利代理机构名称                                             代码                      

代理师                                       电话                      

代理师                                       电话                      

通信地址                                                     邮编                      

现委托上列被委托人指定的代理师在上述专利的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为我方代理师，其委托权限仅

限于办理无效宣告程序有关事务。

其中：

代理师              代理权限为： 一般代理     特殊代理

                    

代理师             代理权限为： 一般代理     特殊代理

      委托人（签章）                                   被委托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在填写本授权委托书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后面的注意事项。



专 利 权 无 效 宣 告 程 序 授 权 委 托 书

101003

2022.10

一、专利代理机构不得指派无专利代理师资格的人员进行代理。

二、授权委托书必须满足下述条件方有效：

（1）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2）被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3）说明委托事项和代理权限。

三、代理权限不涉及权利处分的，如提交请求书、意见陈述书、证据及其他相关材料，参加口头审理，以

及处理其他相关事宜的，代理权限可以填写“一般代理”。

四、特别代理包括下列 4 项权限：

(1)专利权人的代理师代为承认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

(2)专利权人的代理师代为修改权利要求书；

(3)代理师代为和解；

(4)请求人的代理师代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

五、代理权限涉及权利处分但仅包括附注四所列 4 项权限中部分权限或者代理权限包括附注四中没有列出

的其他权限，代理权限一栏中应当逐项写明。

六、代理权限发生变更或者解除，委托人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国家知识产权局。

七、根据审查指南第 4 部分第 3 章第 3.6 节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